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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由于汉字的重要地位，决定了文字政策是中国语言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规范汉字是经过整

理、由国家发布、在通用领域使用的现代标准汉字，是法律规定的国家通用文字。在保证国家通用文

字发挥主导作用的前提下，也要依法保证近 30 种少数民族文字的应用，也要给繁体字、异体字保留使

用空间。当前文字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促进汉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和信息化，并要充分发挥汉语拼音的

功能，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满足信息化的需要，满足中国走向世界的汉字应用需要。
关键词 中国 文字政策 规范汉字 汉语拼音

文字政策是语言政策的一个部分，在中国，文字政策更是语言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

不仅因为中国有近 30 种文字在使用，而且也因为中国自古重视文字，重视书面文献，相对轻

视口语。被称为“小学”的中国传统语文学，分音韵、文字、训诂三门，其研究对象大致就是

汉字“音、形、义”三要素，或者说“小学”就是由文字三要素生发出来的学问。中国现代意义

上的语言学的产生，以 1898 年马建忠之《马氏文通》的出版为标志。现代意义上的语言学

的诞生与发展，“小学”的地位有所下降，但其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成果逐渐融入现代

语言学之中，其中文字学的地位反倒得到加强，文字学研究得到了新发展。
文字之学在中国古今不衰，是因为文字在中国人的语言意识中具有重要地位，也是因为

汉字具有无穷的学术魅力。世界上有文字的语言多数都采用拼音制，拼音字母的文字要素

相对简单，只有音、形两要素; 而汉字有音、形、义三要素，且字量庞大，字形复杂，字义繁盛，

汉字的学习、使用和研究都比拼音文字的字母有更为复杂的内容，需要更高的智慧运转，文

字生活也自然就更加丰富多彩。语言政策是管理语言生活的。在使用拼音文字的国度里，

其语言政策中关于文字生活的内容较少，而中国的语言政策中，文字政策占有重要地位，也

需要较多的内容。
本文从三个方面来阐述中国的通用文字政策: 第一，规范汉字是国家通用文字; 第二，文

字的规范化、标准化与信息化; 第三，汉语拼音的地位与功能。有些讨论也涉及民族文字政

策问题。

一 规范汉字是国家通用文字

中国的通用文字政策，主要体现在 2000 年 10 月 31 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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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根据 2012 年 1 月 11 日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孔子学院的演讲整理而成。



用语言文字法》( 简称《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 中。该法是中国新世纪生效的第一部法律，

其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普通话和规范汉字。”这是国家用法律形

式第一次明确规范汉字的“国家通用文字”地位。
1． 1 规范汉字

规范汉字是指经过整理、由国家发布、在通用领域使用的现代标准汉字。① 这一定义包

含以下几个方面的意思:

第一，规范汉字是经过整理的。
汉字在其发展历程中不断得到整理，如秦代之“书同文”，“罢其不与秦文合者”，结束了

六国长期割据所形成的“文字异形”的纷乱局面; 汉代许慎《说文解字》、蔡邕《熹平石经》，

唐代张参《五经文字》、唐玄度《九经字样》、颜元孙《干禄字书》，清代的《康熙字典》等，对汉

字都具有程度不等的整理功能。近百年来，在语文现代化思潮的激荡下，对现代汉字的整理

更为频繁和自觉。例如:

1913 年( 民国二年) 2 月 25 日，“读音统一会”在北京召开，审定了 7100 多字的国语读

音( 参见本社编，1958a) ，奠定了现代汉字的字音基础。
1935 年 8 月 21 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收简体字 324 个。这是二

十世纪 20—30 年代简体字运动成果的反映，是百年来政府颁布的第一个汉字简化方案，开

启了汉字简化的先河。②

1956 年 1 月 28 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 23 次会议通过了《汉字简化方案》及《关于公布

〈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1964 年 5 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 简称“文改会”) 编印《简化

字总表》，共简化汉字 2238 个。1986 年 10 月《简化字总表》重新发布③。此表代表着当下中

国汉字使用的基本规范。
1955 年 12 月 22 日，文化部和文改会联合发布《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
1965 年 1 月 30 日，文化部和文改会发布《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确定了 6196 个印刷

通用汉字的字形。这种字形，印刷出版业称为“新字形”或“人民体”，是今天汉字字形规范

的基本依据。
1988 年 1 月 26 日，国家语委、国家教育委员会联合发布《现代汉语常用字表》，收汉字

3500 个，其中常用汉字 2500 个，次常用汉字 1000 个。
1988 年 3 月 25 日，国家语委、新闻出版署联合发布《现代汉语通用字表》，收 7000 个通

用汉字。
1997 年 12 月 1 日，国家语委发布《GB13000． 1 字符集汉字部件规范》。
1999 年 10 月 1 日，国家语委发布《GB13000． 1 字符集汉字字序( 笔画序) 规范》。
2001 年 12 月 19 日，教育部、国家语委发布《GB13000． 1 字符集汉字折笔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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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曹先擢、傅永和、王宁、张万彬、王铁琨、费锦昌、张书岩、王立军、王翠叶、王敏、陈双新等先生对“规

范汉字”这一概念多有研究。本文规范汉字的定义，是在他们研究基础上的总结，其中受到曹先擢、王宁、
张万彬、王铁琨、王翠叶等先生的影响尤大，特此鸣谢。

1936 年 2 月 5 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奉行政院之命，训令“简体字应暂缓推行”。
与 1964 年的《简化字总表》相比，只涉及“叠、覆、像、囉、余、瞭、雠”7 个字的调整。



2009 年 1 月 12 日，教育部、国家语委发布《汉字部首表》、《GB13000． 1 字符集汉字部首

归部规范》。
2009 年 3 月 24 日，教育部、国家语委发布《现代常用字部件及部件名称规范》。
规范汉字就是在几千年汉字积累与整理的基础上，经过近百年来的整理逐步形成的，体

现了对汉字系统的不断优化。当然，时代在发展，社会语言生活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对汉字

的整理仍然需要适时进行。现在已经研制完成、等待发布的《通用规范汉字表》，就是为适

应现代汉字生活而研制的新的汉字规范。《通用规范汉字表》收字 8000 有余，并有新整理

的简繁汉字对照表和正异汉字对照表。
第二，规范汉字是由国家认定的。
语言的产生使人类最终脱离动物界成为万物灵长，文字的产生使人类脱离野蛮进入文

明时代。相传仓颉造字时“天雨粟，鬼夜哭”，这固然是历史传说，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文

字产生是人类历史上动天地、泣鬼神的大事业。早期文字掌握在宫廷巫吏手中，之后逐渐有

官学民庠。学校的兴起，文字走出巫吏之手，由人神沟通的秘符成为人际交流的工具; 文字

走出宫廷墙垣，由官府专利成为社会公器。文字使用功能的不断发展，不仅需要对文字进行

整理，而且需要对整理结果给以权威认定，因为文字关乎政令统一、文牍正畅和学脉传承。
正如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所言:“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

所以识古。”
历史上很多朝代都对文字的使用较为关注，或是直接发布正字，或是钦定辞书，或是官

府提倡。例如: 秦代的书同文是政府直接进行的，罢黜六国文字，立小篆为正字。汉代许慎

也将《说文解字》献于朝廷。熹平石经得到灵帝许可，立于太学讲堂，向天下公布经、文范

本，开创了中国用石经来正文正字的先河。《五经文字》、《九经字样》都是奉诏而作，书于太

学屋壁。《干禄字书》为赠秘书监之作。清代《康熙字典》是钦定字书。切音字运动时期，卢

戆章、劳乃宣都曾将其切音字方案上呈朝廷，“恭候钦定，颁行天下”( 劳乃宣《进呈〈简字谱

录〉折》，见本社编，1958b: 79) 。
1911 年，学部中央教育会议议决《统一国语办法案》。自此开始，包括文字在内的语言

文字规范，必经政府发布或认定，已成故例。现代社会，教育普及，科学昌明，文字的社会作

用与古代相比更为重要，牵涉到全民的语言生活，牵涉到国事运作，因此，全社会必须有统一

的文字。国家对规范汉字给以认定，既是使规范汉字具有权威性，也是对现代汉字整理的科

学成果的认定。
第三，规范汉字是在通用领域使用的。
文字使用领域非常广泛，文字的功能多种多样，文字生活纷纭多彩，要在所有领域让所

有的人都使用规范汉字，既不合理也不可能。如前所述，秦时的规范文字是小篆，但是官府

的书隶们为了应付繁重的文牍事务，在非正规场合创造、使用了隶书。唐《干禄字书》把字

分为正、通、俗三类，在科举考试、朝堂政务等正规场合使用正字，书信留言、记账备忘之类则

可以使用通字或俗字，各得其所，各得其用。
文字使用的历史经验，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中得到了很好体现。该法第二章规定

了国家机关、教育机构、汉语文出版物、广播电影电视、公共服务行业等，应当使用规范汉字，

还具体规定广播电影电视用字、公共场所的设施用字、招牌广告用字、企业事业组织名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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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内销售的商品的包装说明、信息处理和信息技术产品等，也应使用规范汉字。同时该法也

规定了一些特殊场合可以保留或使用繁体字、异体字，如文物古迹，姓氏，书法、篆刻等艺术

作品，题词和招牌的手书字，出版、教学、研究中需要使用的等。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立法目的十分清楚: 既保证规范汉字在通用领域中通用，保

证国家信息畅通，同时也为传统汉字的使用保留了空间，在文字生活中贯彻了主体性与多样

性的辩证统一。
第四，汉字规范具有历史性和空间性。
汉字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正字。秦有秦之正字，汉有汉之正

字，唐有唐之正字，当今有当今之正字。规范汉字是现代的标准汉字，是记录现代汉语的标

准汉字。很显然，汉字规范是与时俱进的，具有历史性; 社会也应当有正字的历史观，不应以

古律今，不必以旧范新。
汉字规范不仅具有历史性，而且也具有空间性。由于中华文化的历史魅力，汉字早就传

播到东亚邻国和南海周边，在该地区具有广泛影响。中国大陆在使用汉字，中国的其他地区

和周边国家也在使用或不同程度地使用汉字，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也可以有自己的正字标准。
比如日本有日本的标准汉字、韩国有韩国的标准汉字。甚至中国的台湾地区、香港和澳门特

别行政区，也可以有自己的正字标准。
当然，汉字规范的空间性虽然认可不同地区和国家的汉字正字标准，但是毕竟大家生活

在同一时代，或者是同胞，或者是邻居，在共时的层面上使用着有共同来源的汉字，无论是从

信息传递的角度看，还是从文化交流的角度看，都应当相互沟通，缩小差异，特别是不要人为

扩大相互之间的差异。
1． 2 文字平等政策与国家通用文字

规范汉字既是记录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汉字规范，同时也是国家的通用文字。要正确

地把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使用，需要了解中国文字的基本状况，了解中国的文字平等政

策。
第一，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多文种的国家。
中国的语言文字状况比较复杂。官方认可的民族有 56 个，还有一些人群的民族成分没

有认定，如西藏的僜人、夏尔巴人，云南的八甲人、老品人、克木人等。语言与民族的关系是

纵横交错的，传统的所谓“一个民族一种语言”的说法，是把问题简单化了。
中国究竟有多少语言，还是一个当今难下定论的问题。据孙宏开、胡增益、黄行主编的

《中国的语言》( 商务印书馆，2008) 报道，中国现有语言 129 种。不过其中有些是混合语，有

些语言的身份还有待确定。笔者认为，说中国有 100 多种语言，可能较为稳妥。在这 100 多

种语言中，有文字的语言不足 1 /4。据研究，目前有文字的少数民族有 22 个，使用着 28 种

民族文字( 参见戴庆厦主编，2009: 2) ; 加上汉族汉字，可以说中国的 23 个民族使用着 29 种

文字。
第二，地位平等，功能互补。
中国实行民族平等政策，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重要的政治制度。民族平等体现在多个

方面，语言文字平等是主要方面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教育

法》《义务教育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中，都有关于保证少数民族语言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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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的规定。其中《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八条表述得最为精炼:“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

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
但是，语言文字平等主要是语言地位上的平等，在现实使用中是有差别的，特别是文字

的使用更是如此。有许多语言没有文字，这样的语言就不容易进入学校教育，不能够具有自

己的出版传媒体系，不能够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有文字的语言，由于文字体系的

发育状态不同，使用状况也有较大差异。
规范汉字不仅是汉民族最为通用的交际工具，而且在国家交际层面，在跨民族交际层

面，在对外国际交际层面，也是最为通用的交际工具，发挥着其他中国文字无法比肩的作用。
不过，这并不等于说可以用规范汉字代替其他中国文字。在国家重要的政治生活中，在特殊

的交际场合中，也会同时使用少数民族文字。比如，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治协商会

议召开期间，会使用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朝鲜文、彝文、壮文等七种少数民族

文字为会议工作; 国家一些重要的法律、文件等，也都会翻译为这七种文字。
在民族自治地方，普遍实行“双语”或“多语”制度，文字上自然也是使用“双文”或“多

文”制度。在国家通用文字与少数民族文字共同使用时，一般都是少数民族文字在上，国家

通用文字在下，以显示对少数民族文字的尊重，其实也是对少数民族的尊重。
显然，中国各民族的语言文字具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语言地位，但是由于各种文字的发

育状态和使用状况不同，在现实语言生活中所发挥的功能也不相同。处理好国家通用文字

与民族文字的关系，处理好各少数民族文字之间的关系，就可以使文字生活和谐，各种文字

在使用功能上相互补益。

二 汉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和信息化

语言规划一般都细分为地位规划和本体规划。上节讲的是规范汉字的地位，属于地位

规划; 本节的内容基本上属于本体规划。汉字的本体规划，概括讲就是实现“三化”: 规范

化、标准化和信息化。④

2． 1 汉字规范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语言文字工作主要完成三大任务。1958 年 1 月 10 日，国务

院总理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作了《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
报告一开始就指出:“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就是: 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

拼音方案》。”( 周恩来，1958: 1)

周恩来总理当时所讲的“文字改革”，是广义的，其外延几乎包括了当时的所有语言文

字工作。他所讲的“简化汉字”，也不仅仅是简化了一批汉字，而是在进行文字整理工作，目

标是实现文字的规范化。正如周恩来总理所说:“由于汉字难写，人民群众不断创造了许多

简字。尽管历代的统治者不承认，说它们是‘别字’‘俗字’，简字还是在民间流行，并且受到

群众的欢迎。因此，我们应该说，远在文字改革委员会成立之前，人民群众早已在改革汉字，

而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工作，无非是搜集、整理群众的创造，并且经过各方的讨论推广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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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这“三化”，也适合国家的少数民族文字规划。事实上，中国少数民族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和信

息化工作已经有了较快发展。具体情况请参看李宇明主编( 2011) 。



同时，我们也采用了某些日本简化了的汉字。可见使用简字方面存在的一些分歧并不是汉

字简化工作引起的，而‘汉字简化方案’的制定，目的正在于把这个分歧引导到一个统一的

规范。只有在汉字简化工作方面采取积极措施，才能逐渐转变这种分歧现象。”( 周恩来，

1958: 5)

当年以“简化汉字”名义所进行的文字整理工作，其实是清朝末年以来、包括民国时期

的语言文字运动的继续，其中也受到东邻日本简化汉字的影响。当然，由于当时的历史条

件，文字整理主要考虑的是中国大陆的文字生活，更多地照顾了成人扫盲和儿童识字问题。
2． 2 汉字标准化

1986 年 1 月，中国召开了第一次“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以此为标志，中国的语言文

字工作进入了新时期。这次会议有许多值得关注的地方，与文字相关的问题有:

( 一) 建议废止《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 草案) 》。会后不久，国家语委就向国务院提交

了《关于废止〈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 草案) 〉和纠正社会用字混乱现象的请示》( 全国语言

文字工作会议秘书处编，1987: 331 － 333 ) ，国务院 1986 年 6 月 24 日为此发了批转通知:

“1977 年 12 月 20 日发表的《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 草案) 》，自本通知下达之日起停止使

用。今后，对汉字的简化应持谨慎态度，使汉字的形体在一个时期内保持相对的稳定，以利

社会应用。”( 同前，330 页) 这表明进行了几十年的“汉字简化”工作到此将告一段落。
( 二) “汉语拼音化”不再作为当前国家语言文字工作的任务。时任国家语委主任刘导

生在代表会议所作的《新时期的语言文字工作》报告中指出:“汉字的前途到底如何，我国能

不能实现汉语拼音文字，什么时候实现，怎样实现，那是将来的事情，不属于当前文字改革的

任务……”( 同前，24 页)

( 三) 实现文字的标准化。“文字规范化”和“文字标准化”这两个概念十分接近，要严

格把二者的外延、内涵都解释清楚，还有点困难，大概可以说，标准化是高级的规范化，规范

化的进一步升华就是标准化。前述保持汉字形体的相对稳定、汉字简化告一段落、汉语拼音

化不作为当前的工作任务等，都是为实现文字的标准化创造条件。文字标准化就是使现代

汉语用字做到“四定”: 定量、定形、定音、定序。
1) 定量。确定现代汉语的用字数量。汉字数量古今积累，中外交合，各种字形相加字

量已在 10 万左右。其中，有些只存于字书之中，而从没有在现实生活中使用过; 有些是古代

使用而当今不用的古字; 有些是异体字甚至是错讹字; 有些字只是用在人名、地名中; 有些字

的读音、意义都不明确。就共时用字而言，字种数量远远不需要那么多。例如:

十三经，6544 字。孙中山《三民主义》，2134 字。老舍《骆驼祥子》，2413 字。《毛泽东

选集》( 1 ～ 5 卷) ，3136 字。中国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采集 2005 年的报纸、广播电

视、网络等语料，建成了总字次达到 7 亿的媒体语料库，对这个语料库的统计显示，581 个汉

字覆盖率为 80%，934 字覆盖率为 90%，2314 字覆盖率为 99%。( 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

究中心编，2006: 7)

文字是用来记录语言的，文字的数量以能够较好记录语言为限。现行汉字是记录现代

汉语的，因此，为实现文字的标准化，首先应当确定现代汉语的当用字量。就语文实践和大

量数据来看，现行用字的总字量大约为 8000 － 10000，其中最常用字 600 左右，次最常用字

1000 左右，常用字 2500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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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定形。在一定的字量范围内，为每个汉字确定标准字形。定形牵涉到笔画样式、笔
画书写顺序( 笔顺) 、笔画之间的平面关系( 平行、连断、相接、交叉……) 、偏旁类型、偏旁组

合关系等等。字形确定要有一些基本原则，例如:

第一，一字一形。也许就书法和一些特殊的文字活动而言，一字多形有其意义，有其价

值，但是就一般的文字生活而言，一字多形是低效的，是文字冗余现象。
第二，“厚今薄古”。汉字在历史演变中，字形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些不同的笔形演变

成了相同笔形，一些不同的偏旁合流为一，也有一些相同的笔形和结构在不同的字中写法有

异，还有一些字形习非成是。这些变化，这些现象，可能造成汉字原本的造字理据的泯失，加

剧字际关系的错综复杂性。尽管如此，还是应当承认汉字的这种演变结果，不应扭今复古。
“约定俗成”是语言文字发展演变的第一定律，也是语言文字规范的首要依据。

第三，照顾系统。汉字结构具有系统性，在确定每个字的字形时，要考虑汉字的笔画系

统、笔顺系统、偏旁系统、笔画组合系统、偏旁组合系统等等。尽量减少孤例，充分考虑汉字

结构的系统性，有助于汉字字形系统的优化，也有助于提升汉字学习效率、节约社会记忆成

本和汉字信息的加工成本。
汉字定形是循序渐进的工作，对于常用字的字形，要尽量少动或不动。字形整理时，还

要考虑到更大字量的情况，考虑到其他使用汉字的国家和地区的情况。
3) 定音。规定现代汉语用字的标准读音。由于语音演变、方言影响、外语读音介入、汉

字字形分合等原因，便会产生一字多音现象。一字多音现象有的是“多音字”，有的是“异读

字”。多音字的每一个字音对应一个或几个字义，每个读音都不是多余的; 当然，每个读音

是否都是必要的，需要“审音”。异读字是字义相同但读音不同，字之异读一般来说对于学

习和使用是冗余的，需要选择一个音作为正音。
汉字定音，基本上是伴随着异读词审音进行的。1956 年 1 月成立普通话审音委员会，

1963 年 2 月编出《普通话异读词三次审音总表初稿》。1982 年 10 月成立新的普通话审音委

员会，1985 年 12 月发布《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
汉字定音工作仍是今天的重要任务。原来审音表的疏漏需要补正，新的字音现象需要

审定，轻声儿化字需要有个固定的范围，有许多人名、地名、科技术语名的字音需要斟酌，中

国使用的日本“国字”需要给一个汉语读音等等。2011 年 10 月 28 日，成立了新一届普通话

审音委员会，向社会开通了“普通话审音网”，审议通过了《普通话审音委员会章程》，听取了

课题组的“普通话审音原则制定和《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修订”的报告。新世纪的审音工

作相信能够为汉字定音做更多的事情。
4) 定序。确定现代汉语用字的排列顺序。汉字排序过去主要是字典、词典的需要，而

到了信息数量爆炸式增加、信息检索成为日常事体的时候，字序的确定就显得重要起来，因

为字序是信息排序的基本依据。
给汉字排序的方式有多种，不同的排序方式形成不同的字序。字序可概括为音序和形

序。由于同音字的大量存在，音序一般来说是不能完全解决字序问题的，需要形序给以一定

的帮助。形序往往与偏旁、笔画类、笔画数、笔顺等相关，因此，为了满足定序的需要，在汉字

定形工作中还要确定偏旁部首、笔画类型，并要根据一定的规则确定偏旁部首的排序、笔画

类型的排序和笔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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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汉字信息化

文字标准化的提出，是为了主动适应计算机语言处理和信息检索等要求。1986 年召开

的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就认识到: “当前，世界正处于信息化迅速发展的时代，利用电子

计算机进行信息处理，实现图书情报工作自动化，印刷排版现代化，生产管理自动化，以及办

公室事务自动化，已经成为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课题。因此，加强语言文字研究，促进语言

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提到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重要的地位。”( 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秘

书处编，1987: 22) 在当时能够认识到信息化与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的关系，应该说是具

有远见卓识的。但是，由于当时计算机语言处理的水平还十分有限，信息化的时代特征还不

明显，只是“小荷才露尖尖角”，所以当时文字标准化的“标准”还不足够。随着计算机语言

处理的发展，实现文字的信息化，还需要在“四定”的基础上做更多工作。
首先，要给每一个汉字一个计算机码位。过去汉字的要素是“形、音、义”三要素，文字

信息化使汉字具有了“形、音、码、义”四要素。要使全世界所有的计算机都能够认识汉字而

不至于出现乱码，必须通过国际标准化组织来统一对汉字进行编码。过去的汉字整理工作

可以只在大陆进行，而文字信息化要求在不同的国度和地区间协作进行，并且还要得到国际

社会的认可。ISO10646 的工作，CJK⑤ 统一汉字编码字符集的工作，就是中国( 大陆、台湾) 、
日本、韩国共同努力的结果，是汉字标准国际化的具体体现。

其次，汉字整理的字量空前加大。过去汉字整理基本上是在现代通用字的范围内进行

的。但是，随着计算机语言处理能力的迅速提高，各种现实信息和历史文献信息都需要数字

化。计算机需要处理的字量空前加大，以前不需要特别关注的人名、地名用字，物理化学和

中医中药等科技用字，古代文献用字等，现在都进入了文字整理的视野。也就是说汉字整理

的范围由通用字发展到特殊用字，由现代汉语用字发展到历史文献用字，甚至由隶楷等“今

文字”发展到甲骨文、金文和篆书等“古文字”。
第三，字际关系成为突出问题。字量扩大其实并不仅仅是字量问题，还需要在更大的范

围内考虑字形问题、字际关系问题等。字形问题集中在如何处理新旧字形、特别是在规范汉

字之外的范围怎样处理新旧字形问题。而更艰巨的任务是字际关系的整理。庞大的字量，

是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场合用字的集聚，异体字占了很大比例，梳理字与字之间的关

系，做好简繁汉字、正异汉字之间的对应，需要学术功力和大量的时间。特别是使用汉字的

国家和地区还有不同的正字标准，互联网域名已经可以使用汉字，古代文献的出版印行成为

现代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这就需要建立大字量的字际关系映射表、古今汉字统一查检表。
在如此背景下，字际关系的研究就显得更为重要。

第四，汉字标准成为工业标准。汉字信息化使汉字标准由文化规范成为工业标准，由为

人服务的柔性规范成为为机器服务的刚性标准，由文化消费成为可以赚取经济红利的文化

产品。这种转变从政策、管理、研制、推广、社会理念等各方面，从标准制定、发布、实施等各

环节，都需要发生相应的转变，以适应文字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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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CJK 是中文( Chinese) 、日文( Japanese) 、韩文( Korean) 的缩写，其中 C 包括 G( 中国大陆) 和 T( 中

国台湾) 。



三 汉语拼音的地位与功能

汉字自身的表音功能有限，为学习汉字的需要必须有注音工具。古代为汉字注音，是利

用汉字来实现的。早期是用较通俗的汉字为较难的汉字注音; 后来在古印度语言学的影响

下，音韵学快速发展，发明了“反切”，用两个汉字的声韵相切为汉字注音。
明代，西洋传教士来到南洋和中国，为了传教和学习汉语，设计了不少汉语拼音方案，其

中以利玛窦的拉丁字母式拼音对后世影响最大。到了清朝末年，以卢戆章 1892 出版《中国

第一快切音新字》为发端，兴起了朝野关注、影响深远的切音字运动。切音字运动不仅出现

了很多汉字注音方案，而且产生了用切音字代替汉字的思潮。这一思潮所引发的汉字存废

的争论，持续了百年之久，至今仍未止息。
1911 年，清朝学部中央教育会议议决的《统一国语办法案》，是中国近代史上政府通过

的第一个语言规划文件，标志着中国语言政策由隐性向显性的转变。《统一国语办法案》吸

收了切音字运动的成果，初步确定了北京话在国语中的地位，而且非常重视音标在国语推行

中的重要性，提出了音标制定的原则及相关事项:“音标之要则有五: 一、音韵须准须备; 二、
拼音法须合公例; 三、字画须简; 四、形式须美; 五、书写须便。无论造新征旧，必以兼合此要

则者，方能使用。又须兼备行楷两种。该音标订定后，先在各省府厅州县酌定期限，试行传

授。遇有滞碍，随时举报总会修正。修正确当后，再行颁布，作为定本。”( 本社编，1958b:

143 － 144)

百年前这一音标制定原则是相当科学的，但是清政府已经无力完成这一任务。1913 年

召开的读音统一会，通过了汉字笔画式的注音字母，1918 年正式公布，使用至今。1928 年 9
月，国民政府大学院( 教育部) 公布《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1931 年 9 月，中国新文字第一

次代表大会在苏联的海参崴召开，通过了《中国拉丁化新文字的原则和规则》，这一常被简

称为“北拉”的新文字方案，在当时的中国发生了不小影响。
1958 年 2 月 11 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汉语拼音方案〉

的决议》。1977 年，联合国第三届地名标准化会议，决定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中国

汉语地名的国际标准。1979 年，联合国秘书处采用汉语拼音作为转写中国人名、地名的标

准。1982 年，国际标准化组织决定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汉语罗马字母拼写法的国际标

准，编号为 ISO － 7098。( 周有光，1988; 苏培成主编，2003: 252 － 261) 1986 年 1 月，第一次全

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明确表示，汉字拉丁化不再是中国语言文字工作的任务，这算是政府对

百年汉字命运争论的一个明确态度，也是对汉语拼音性质、作用的一个外延限定: 汉语拼音

不是文字方案。
谈文字政策，按说应该不谈汉语拼音( 以下所说的“汉语拼音”，基本上是指《汉语拼音

方案》规定的汉语拼音) ，但是，由于汉字与汉语拼音的关系密切，由于汉语拼音与汉字的命

运曾经息息相关，所以，要全面论述中国的通用文字政策，不能不谈汉语拼音问题，或者说汉

语拼音是汉字政策的一个重要补充内容。
3． 1 汉语拼音的地位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十八条专门对汉语拼音做了规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汉

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和注音工具。”“《汉语拼音方案》是中国人名、地名和中文文献罗马字

11

李宇明: 国家通用文字政策论



母拼写法的统一规范，并用于汉字不便或不能使用的领域。”
这些条文规定了汉语拼音的地位: 第一，是国家通用语言( 普通话) 的拼写工具; 第二，

是国家通用文字的注音工具; 第三，是国际公认的中国人名、地名和中文文献罗马字母拼写

法的规范; 第四，在汉字不便或不能使用的领域发挥职能。更为概括地说，汉语拼音的地位

就是“工具”与“辅助”: 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拼写和注音工具; 辅助汉字发挥作用。汉语

拼音的“工具”与“辅助”地位，决定了汉语拼音的三大基本功能:

( 一) 为汉字注音。这是继反切、注音字母、《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之后，汉字的最为通

行、最为有效的注音工具，也是汉语拼音三大功能中基本上没有争议的功能。
《汉语拼音方案》采用的是拉丁字母。拉丁字母在世界具有较大的通行性，因为世界上

多数文字采用的都是拉丁字母形体，非拉丁文字也普遍具有拉丁转写方式。而且经过较长

时期的试验，从利马窦方案，到切音字的一些方案，到国语罗马字，到中国拉丁化新文字等，

都是采用的拉丁字母式，汉语的哪个音用什么字母表示，积累有大量的经验。
拼音方式实行的音素制，能够较为准确地反映字音，便于学习和拼读。汉语拼音也有用

双字母表示一个音素的，如 zh、ch、sh、ng、er; 有个别字母表示多个音素的，如 i、e; 有些音素

在拼写中有省略现象，如 iou→iu、uei→ui、uen→un。但是，其基本制式还是音素制，具有音

素制的优越性。
汉字本身表音成分有限，需要一个注音工具; 汉语拼音采取音素制，能够较为准确地注

音; 汉语拼音采用拉丁字母，形体上国际通行且有长期的试验。有此三者，使汉语拼音成为

汉字的优秀注音工具，为汉字的教育和使用立下了汗马功劳。( 参见吕叔湘，1983; 王力、周
有光，1983)

( 二) 拼写普通话。把有声的语言记录到书面上，是留声录音设备发明之前人类贮存语

言的基本方式。用汉字记录普通话，是最为基本的方式; 用国际音标记录普通话，一般都是

为了研究或教学; 用汉语拼音记录普通话，称为“拼写”，是处于文字、音标之间的一种记录

汉语的方式。
拼写的作用是多方面的，比如普通话学习、学术交流、文化应用等。拼写在实际语言生

活中也有不少表现，比如儿童拼音读物，外国人学汉语的阅读材料，外文学术文献中汉语的

材料、论著篇目的引用等。拼写与注音的不同之处，不仅在于拼写的对象是语言，注音的对

象是文字，而且拼写需要有正词法，诸如字母大小写、分词连写、标点符号用法、篇章的其他

要求等等。就此而言，拼写从样式看与拼音文字已无大别，与拼音文字的差别主要是语言规

划学上的地位，或者说是身份。拼写体现的是对汉字的一种辅助。
法律规定“《汉语拼音方案》是中国人名、地名和中文文献罗马字母拼写法的统一规

范”，这是对 1977 年联合国第三届地名标准化会议决定和 ISO － 7098 的认可，所体现的也是

汉语拼音拼写普通话的功能。人名、地名、中文文献在拼写时，都需要依据正词法。在现实

生活中，对人名、地名拼写时，很多人使用给汉字注音的方式，不分词连写，不能正确使用大

小写，这是汉语拼音正词法教育不普及的表现之一。
( 三) 辅助汉字发挥作用。在某些活动、某些场合中，汉字有时候不便发挥作用，有时候

不能发挥作用。例如飞机班次、火车车次、产品型号、外文地图中的中国地名、进出外国海关

凭证上的中国人姓名、参加国际活动时的中国人姓名、计算机键盘的汉语拼音编码、汉字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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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排序检索等等，都常常需要使用汉语拼音，体现着汉语拼音“辅助”汉字的功能。
汉语拼音的功能还有很多，比如:

( 1) 中国盲文、聋人使用的手指语、船舶旗语、灯光通信( 又称“灯号”) 等采用汉语拼

音。汉语拼音为特殊教育做出了贡献，为特殊领域的通信做出了贡献。
( 2) 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到中国旅游、学习、工作的外国人与日俱增，致使中国大中城

市的市政名称、街道名称、交通标牌等都注有汉语拼音。汉语拼音的使用广泛度前所未有。
( 3) 上世纪 50 年代以后，中国曾经为一些少数民族制定文字方案或文字改革方案，其

中许多方案都吸收了汉语拼音的成果。这些方案有的还在使用，有的已经弃用，但要看到，

一些弃用的方案又在信息化中重新发挥作用。比如中国的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在 20 世纪

60 年代曾经创制了拉丁化新文字。新文字从字母设计到正词法都受到汉语拼音的重要影

响，并从 1964 年一直使用到 1982 年。当这两个民族重新恢复阿拉伯维、哈文之后，计算机

语言处理和网络逐渐兴起，出现了不少维哈文的拉丁方案，当年的拉丁化新文字稍加改造用

于计算机语言处理，据研究是较为优化的方案。( 参见盛桂琴，2003)

( 4) 计算机语言处理和现代信息产品的广泛使用，使汉语拼音的作用发挥到前所未有

的程度。手机输入、计算机键盘编码、计算机程序设计语言、词汇库贮存、计算机语法信息词

典、语料标注、汉字文本与汉语拼音文本自动转换系统等等，都在以汉语拼音为基础。为此，

国家语委在 2001 年专门制定了《〈汉语拼音方案〉的通用键盘表示规范》。汉语拼音几乎成

了人机对话和计算机处理汉语汉字的主要工具，同时应视为现代公民的必备素质。
很显然，随着中外交往越来越频繁，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及其产品在日常生活中的广泛

应用，随着信息检索的量的激增和使用的普及化，需要用汉语拼音辅助汉字发挥作用的场合

越来越多，汉语拼音的作用越来越巨大。汉语要在信息世界和国际世界中畅行，必须充分发

挥汉语拼音的作用。
3． 2 汉语拼音正词法

汉语拼音要出色完成拼写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任务，要在“汉字不便或不能使用的领

域”出色发挥作用，必须建立完善的汉语拼音正词法。汉语拼音正词法是指汉语拼音的拼

写规范及书写格式的准则，包括音节的拼写和词的拼写等。历史上的多种汉语拼音方案、汉
字拼音化方案，都涉及到正词法问题，如卢戆章、蔡锡勇、朱文熊的切音字方案，如国语罗马

字和北方话拉丁新文字等。
1958 年的《汉语拼音方案》，主要解决的是音节拼写问题，但已经考虑到了词的拼写，为

汉语拼音正词法留下了发展空间。比如隔音符号( ’) 的设置:“a，o，e 开头的音节连接在其

他音节后面的时候，如果音节的界限发生混淆，用隔音符号( ’) 隔开，例如: pi’ao( 皮袄) 。”
再如音节以 i、u、ü 开头时，为了避免同前一音节连写时发生音节界限混淆，要把 i、u 分别改

作 y、w，或是在 i、u、ü 之前添加 y、w。⑥

为使《汉语拼音方案》更好地发挥拼写功能，在以往实践中完善汉语拼音正词法，1982
年 3 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成立了汉语拼音正词法委员会。1988 年 7 月，国家教委和国

家语委发布《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1996 年 1 月，《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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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ü 前添加 y 时，ü 上面的两点省略为 u，如 ü→yu、üe→yue、üan→yuan、ün→yun。



( GB16159 － 1996)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由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2012 年 6 月 29
日，《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重新修订发布，并同时发布了《中国人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

规则》。汉语拼音正词法的主要问题基本解决。
汉语拼音正词法研制与使用的主要困难，有以下几个方面:

( 一) 词的辨认存在困难。汉语的词素、词、词组之间的界限有一定的模糊性，尽管大多

数词的辨认不成问题，但的确有一部分词具有辨认难度。而且由于汉语书面语是以字为单

位书写的，长期的阅读习惯形成了人们的“字意识”优于“词意识”。汉语拼音正词法实行分

词连写，由于汉语客观上词与其上下单位的模糊性，由于人们主观上词的意识淡漠，便使分

词连写出现一定困难。
( 二) 成语拼式问题。汉语较多地使用成语，成语多为四字格，如果一条成语连续拼写，

拼音形式过长。较为常见的处理办法，是在拼式中间加“－”，这样既保持了成语的整体性，

又达到减短拼式的目的。但是，把“－”加在成语拼式的什么地方，却有不同意见和不同做

法。例如:

( 1) 凡四字格的成语，皆采取“2 + 2”的切分方法。此法的优点在于好运用，但不能反映

成语内部的结构关系。
( 2) 依照成语内部的结构关系进行切分。但是，不是每个使用者都具有足以分析成语

结构的语法和构词知识，实际执行起来有相当的困难。例如“一衣带水”，可能有三种拼法:

①yīyīdàishuǐ;② yīyī － dàishuǐ;③ yīyīdài － shuǐ。2012 年 3 月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第 6 版

的成语拼写，一般都采取“2 + 2”的切分方式，但是“一衣带水”则采用了①yīyīdàishuǐ 的方

式，宁可让拼式长一点，也不做切分。( 1529 页) 这样做法的长处是不需要分析成语的结构

关系，或者说不做破坏成语结构的切分，但不足之处是整部词典成语的拼法不统一。成语拼

式问题其实是一个技术问题，应当权衡利弊，做出一个利于实际应用的处理。
( 三) 声调的标示方法。汉语是有声调的语言，如果正确反映汉语的读音，就需要在每

个音节的韵腹处标上调类符号。作为注音工具，也许标调方式的问题并不怎么突出; 但是如

果作为拼写工具，标调方式的问题就凸现出来了。其一，个个音节标调，形式上不美观( 有

人批评说是“满脸麻子”) ，手写起来、键盘输入起来都不方便; 其二，轻声要不要标调，如何

标调; 其三，变调现象如何处理，是标本调还是标变调。历史上曾经有字母重写、或用几个字

母专门表示调类的做法，而现在计算机学界习惯用“1、2、3、4”分别表示阴平、阳平、上声和

去声。
( 四) 专有名词的拼写问题。专有名词在拼写上常有许多特殊性，如人名、地名、科技术

语名、组织机构名、品牌型号名、特殊日期名等等。专有名词在语言中出现频率高，负载信息

量大，词语构造复杂，其学术研究也比较薄弱，是汉语拼音正词法的主要研究内容，也是正词

法的主要规定内容。
此外，外族、外国的专有名词怎样在汉语拼音中表现，也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对于

使用拉丁文字的语言，是否原形照搬? 对于使用非拉丁文字的语言，是依照该语言的拉丁方

案转写，还是按照其汉字翻译转写? 其中，中国少数民族的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的音译转

写问题，不仅牵涉到使用上的合理与方便，还牵涉到民族政策和民族感情。日本人名、地名

一般用汉字，但是读音与汉语有别，汉语拼音拼写日本的人名地名，是用中国的汉字读音，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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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用日文的拉丁化方案?

汉语拼音正词法还有一些其他问题，比如: 汉字与汉语拼音的转换只能单向进行，从文

字转换为拼音较为容易，但是从拼音转换为文字就会遇到同音词问题，特别是人名、地名的

转换更为困难。汉语拼音正词法的研究不多，实践不够，特别是有人对正词法有思想成见，

担心正词法的完善会使汉语拼音变成文字方案，从而对汉字的前途造成不利影响。
汉语拼音不仅中国使用，国际上也在使用。要给每个汉语词语一个合适的拼音形式，不

要说外国人，就是中国人，甚至是中国的语言学工作者都有一定困难。要真正方便使用者，

只有正词法的规定是不够的，应当有一个足够量的汉语拼音词汇表。据悉，国家语委正在已

有辞书的词语拼音标注的基础上，研制一个 15 － 20 万词的汉语拼音词汇表。这是一项值得

期待的文化工程。

四 结语

根据本文的讨论和中国语言政策，中国的通用文字政策可以这样表述: 坚持简化字的规

范地位，在一个时期内保持汉字形体的相对稳定; 推动汉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和信息化; 充分

发挥规范汉字的主导作用，依法处理好繁体字、异体字的使用问题，依法处理好国家通用文

字与少数民族文字的关系; 重视汉语拼音的应用; 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中国走向世界的汉字

应用需要。⑦

这一表述包含这么几个方面的意思: ( 1 ) 维护中国自 1935 年以来的汉字简化成果，在

中国大陆不把繁体字作为国家通用文字。( 2) 保持汉字形体的相对稳定，不再成批量地简

化汉字。( 3) 推动汉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和信息化，是当前文字工作的主要任务。( 4 ) 依法

处理好国家通用文字与少数民族文字的关系，处理好规范汉字与繁体字、异体字之间的关

系，构建和谐的语言生活。这种和谐的语言生活在文字政策上的表现，就是国家通用文字要

发挥交际上的主导作用，但也要保护少数民族文字的使用，并对繁体字、异体字的使用留下

空间。( 5) 汉语拼音方案虽然不是文字方案，但它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拼写和注音工具，

是汉字的得力助手，在汉字不便使用和不能使用的领域发挥作用。在信息化时代和国际化

时代，更要重视发挥汉语拼音的作用。( 6) 制定文字政策的目的，也是衡量文字政策优劣的

标准，就是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满足中国走向世界的汉字应用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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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National Policy of Commonly Used Writing in Chinese

Li Yuming

Abstract The important posi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determines that policy about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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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ting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language policy in general． Normalized Chinese characters
are，having been sorted out，current standard characters that have been promulgated by the State
and used in prescribed fields throughout China and therefore，they are the national common writ-
ing provided by law． Under the precondition that the predominance of the national common writing
is guaranteed，the use of the 30 odd ethnic writings should also be guaranteed by law while leav-
ing room for the use of the traditional and variant forms of characters． The major tasks for work in
the field of writing are: 1) enhancing the normalization，standardization and informationiz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and 2) giving fuller play to the function of Pinyin in order to meet the need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s，the needs of informationization and the needs for Chinese
character use to facilita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China’s policy of‘going out to the world’．

Key words China，policy about Chinese writing，normaliz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Pi-
nyin

作者简介

李宇明，北京语言大学教授。主要研究兴趣为汉语语法、儿童语言发展、语言规划等。
出版著作 10 余部，发表论文 370 余篇。一些论文曾被译为蒙古文、藏文、英文、法文和日文。
现在正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时期语言文字规范化问题研究”。

( 通讯地址: 100083 北京语言大学学校办公室


)

《世界汉语教学》荣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术期刊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术期刊资助第二批入选名单公布，由北京语言大学主办、北京语言大学对外汉语

研究中心承办的《世界汉语教学》荣获国家社科基金学术期刊资助。
国家社科基金从 2011 年 12 月起，启动了社科类重点学术期刊资助工作，旨在通过对学术水平较高或

者专业和地域特色突出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 进行有重点、持续性的资助，促进我国学术期刊改善办刊

条件，提高办刊质量，扩大学术传播力和社会影响力。截至 2012 年 8 月，全国共有 289 种期刊申报国 家社

科基金第二批学术期刊资助。根据同行专家推荐意见，参考地区( 部门) 推荐意见、期刊综合排名、申报论

证等因素，经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最后共有 100 种期刊入选。
《世界汉语教学》是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领域的国家级学术刊物，为世界汉语教学学会会刊，是由中

国教育部主管、北京语言大学主办，北京语言大学 对外汉语研究中心( 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 承办的“语言

学”类核心期刊，同时也是《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2012 － 2013 年) 来源期刊目录》( 南京大学) 、《中文核

心期刊要目总览( 2008 年版) 》( 北京大学) 和《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 2008 年版) 》( 中国社科

院) 、《中国学术期刊( 光盘 版) 》和 CNKI 中国期刊网收录刊物、美国 Linguistics and Language Behavior Ab-
stracts ( LLBA) 收录期刊。
《世界汉语教学》的办刊宗旨是，及时反映世界范围内汉语教学领域的最新理论研究成果，交流世界各

地的汉语教学实践经验，提供新的信息，促进汉语教学的理论研究，推动教学实践的开展。

( 北京语言大学科研处 供稿)

71

李宇明: 国家通用文字政策论


